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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5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13 － 2023/1/16 2023/1/1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 年 12 月 23 日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 年前三季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除外）。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 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通
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会由于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 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
进行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后，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5 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155,226,949 股，回购证券专用

账户的股份 502,372 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规定，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因此公司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 154,724,577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77,362,288.50 元（含税），占 2022 年前三季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为 29.49%。

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

利分配，不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
（154,724,577×0.5）÷155,226,949=0.4984 元 / 股。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4984）÷（1+0）= 前收盘价格 -0.4984
元 /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13 － 2023/1/16 2023/1/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全部限售股股东、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 ,个人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
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

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
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45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4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其现金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 )执行 ,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5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范嘉琦
联系电话：0571-26291818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0 日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22 2023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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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道恩股份”）于 2023 年 1 月 4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3〕第 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报送说明材料
并对外披露。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所关注事项逐一
认真分析和核查，并安排落实回复工作。 经公司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就公司对《关注函》所关注
事项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结合青岛周氏与你公司在主营业务、地理区位、目标市场等方面是否具有相关性
和协同性，增资该公司是否有助于优化你公司已有业务布局，以及你公司与青岛周氏的历史业
务往来和合作等情况（如有），详细说明本次增资收购的筹划过程、背景、原因以及交易的必要
性，并分析并表青岛周氏对你公司 2022 年度及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具
体影响。

【回复】
一、 青岛周氏与道恩股份在主营业务、地理区位、目标市场等方面具有相关性和协同性
公司主要从事改性塑料、热塑性弹性体、色母粒和生物降解塑料 PBAT 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业务,� 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交通、家电通讯、医疗卫生、大消费等领域。 经过多年发展，公
司依托动态硫化、酯化合成、氢化和改性等四大技术平台，构建了核心产品突出，优势产品众
多，储备产品丰富的产品结构体系,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公司控
股企业主营业务与青岛周氏业务相关公司如下：

（一）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与协同性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备注

道恩降解 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道恩股份持股 100%。
道恩降解使用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实施了 “12 万吨/年全生物降解塑
料 PBAT 项目 （一期 6 万吨 ）”。 2022 年 12
月，该项目已完成土建和设备安装 ，具备试
生产条件 。

道恩周氏 塑料包装制品和降解材料制品生产 、 销售
业务

道恩股份持股 51%
青岛百利佳持股 49%

道恩周氏复合包装 PE 类、可降解类各类复合包装袋的生产与
销售 道恩周氏持股 100%

道恩周氏环保
PE 类 、 可降解类单层包装袋及复合包装
袋 、可降解一次性餐具 、可降解地膜 、可降
解改性料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业务

道恩股份持股 100%
正在规划建设中，尚未经营

青岛周氏 塑料包装制品和降解材料制品 、 一次性使
用塑料制品生产 、销售业务 青岛百利佳持股 100%

山东道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降解”）成立于 2021 年 4 月 ,� 是山东道恩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生产生物降解塑料 PBAT 产品。

山东道恩周氏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周氏”）是道恩股份与青岛周氏股东青岛
百利佳经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百利佳”）于 2021 年 4 月合资设立的企业，主营
业务与青岛周氏相同。

道恩周氏（青岛）复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周氏复合包装”）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是道恩周氏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 PE 类、可降解类复合包装袋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道恩
周氏复合包装的产品属于多层复合类产品，青岛周氏产品属于单层产品。 虽然产品类型和结构
有所差别，但均属于软包装类产品。

道恩周氏（青岛）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周氏环保”）成立于 2022 年 4 月，是
道恩股份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建设中，投产建成后主要从事 PE 类、可降解类单层包装袋及复
合包装袋、可降解一次性餐具、可降解地膜、可降解改性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

道恩股份生产的色母粒、填充母料以及改性生物降解塑料 PBAT 是青岛周氏生产传统包装
袋，以及生物降解包装袋、吸管所需的主要原材料。

综上，从主营业务来看，道恩股份是青岛周氏的原材料供应商，主要为其提供色母粒、填充
母料和改性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等原辅料。 其次，道恩股份下属的道恩周氏、道恩周氏复合包
装与青岛周氏均开展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相关制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因此，道恩股份及下属子公司道恩周氏、道恩周氏复合包装与青岛周氏在主营业务方面具
有高度的相关性和协同性。

（二）地理区位的相关性与协同性
青岛周氏位于青岛城阳区，道恩股份位于烟台龙口市，两者相距 180 公里。 这便于道恩股

份向青岛周氏供应改性 PBAT 原材料，且运输成本很低。
道恩股份下属子公司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新材料”，改性塑料生

产销售，青岛胶州市）和青岛润兴塑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润兴”，色母粒生产销
售，青岛城阳区）已经营多年，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人员配置。 海尔新材料、青岛润兴既
可以为青岛周氏供应改性 PBAT、色母粒、填充母料等生产原辅料，又有助于道恩股份对青岛周
氏生产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管控。

青岛周氏地理位置优越，厂区距青岛港 2 小时路程，胶州机场 1 小时路程。 道恩增资青岛
周氏后，有利于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终端制品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快速集散销售。

综上，道恩股份及下属子公司与青岛周氏毗邻，便于低运输成本的原材料供应及有效经营
管理；青岛周氏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道恩股份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终端制品的销售运输。 两
者在地理区位方面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和协同性。

（三）目标市场的相关性与协同性
道恩股份已建成 6 万吨 / 年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的设备产能，掌握生物降解塑料 PBAT 改

性技术。 在此情况下，向下游制品领域拓展，是实现“PBAT 合成 +PBAT 改性 +PBAT 制品”产
业链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2021 年 4 月， 公司与青岛百利佳合资设立了从事生物降解塑料 PBAT 制品生产销售业务
的道恩周氏。 但是，道恩周氏短期内获得品类齐全的生物降解塑料 PBAT 制品的国际、国内各
类认证，客户资质审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销售的难度仍然很大。因此，与下游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企业深度合作，是道恩股份消化 PBAT 产能，立足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领域，拓展盈利能力的
合理选择。

青岛周氏长期从事塑料包装制品生产销售业务， 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领域具备丰富生产
经验，掌握多项专利，持有多项国际、国内产品资质认证，并拥有一批规模大，知名度高的优质
客户。但受限于资金不足，且不具备上游低成本原料供应，青岛周氏无法快速扩大业务规模，将
竞争优势转化为经营业绩。 与公司合作，是其把握生物降解塑料行业发展机遇，从行业企业中
脱颖而出的理想选择。

我国可降解塑料正处于行业导入期， 产能建设和产品市场投放速度将决定企业产品盈利
能力的高低，尽早布局产业和扩大产能有助于企业抓住可降解塑料市场先机。 公司增资青岛周
氏，是产业链上下游的结合，以及资金、技术、市场的整合。作为生物降解塑料上下游行业企业，
两者目标市场一致，具有相关性与协同性。

二、增资青岛周氏有助于优化道恩股份全生物降解塑料全产业链业务布局
为进入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业务领域， 道恩股份于 2021 年 4 月、2021 年 12 月分别设立了

道恩周氏和道恩周氏复合包装。 但由于成立时间较短，目前道恩周氏和道恩周氏复合包装产能
较小，尚未取得全生物降解塑料产品的主要认证资质，客户拓展成效也未显现。 本次增资青岛
周氏，道恩股份将在产能、产品认证资质、优质客户资源方面获得很大补强。 具体如下：
项目 增资前 增资后业务布局优化内容

主要设备
吹膜挤出机 36 条生产线
制袋机 24 台
印刷机 9 台

吹膜挤出机 69 条生产线
制袋机 50 台
印刷机 74 台

认证资质 无

BRC 全球食品包装标准认证

BSCI 社会责任认证

BPI 美国生物降解认证

FDA 美国食药监局注册认证

GRS 全球再生资源认证

OK COMPOST HOME 欧盟家庭堆肥认证

OK COMPOST INDUSTRIAL 欧盟工业堆肥认证

SEEDLING 欧盟果蔬袋幼苗认证

SEEDLING 欧盟购物袋幼苗认证

SEEDLING 欧盟垃圾袋幼苗认证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食品包装 ）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非食品包装）

客户群体 HANWA CO.,LTD（日本）、青岛日创

日本 ：阪和 、大创 、伊藤忠 、永旺美国 ：沃尔玛 、
711 中国 ：美团 、京东 、海信 、伊利 、蜜雪冰城 、沪
上阿姨、阿水、罗森 、利群 、永旺零售 、华润万家 、
唐久便利、便利蜂、沁园、超市发、首航 、友客等

综上，增资青岛周氏，有助于优化道恩股份全生物降解塑料全产业链业务布局，对于道恩
股份把握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先机，加速“PBAT 合成 +PBAT 改性 +PBAT 制品”全产业链
业务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与青岛周氏的历史业务往来与合作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润兴与青岛周氏之间的业务往来始于 2013 年， 业务范围包括： 色母

料、填充母料、生物降解料等。 近三年业务往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 业务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道恩周氏 销售产品 4,871.42 1,533.83
特弹公司 销售产品 584.47
青岛润兴 销售产品 2,350.20 3,633.58 504.09
青岛润兴 采购业务 98.88 717.49 89.50

随着双方业务合作的顺利开展，合作范围由业务合作扩展到股权合作。
根据 2021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510 万元，与青岛百利佳共同设立道恩周氏，该公
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公司占注册资本 51%。 道恩周氏已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手续。

根据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公司与合作股东青岛百利佳按照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对道恩周氏进行同比例增
资，增资总额为 1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道恩周氏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变为 2000 万元，公司持
股比例仍为 51%，道恩周氏仍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四、本次增资收购的筹划过程、背景、原因以及交易的必要性
（一）本次增资收购的筹划过程
本次增资收购第一次正式商谈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道恩股份总经理向青岛周氏总经理周

锐提出了收购青岛周氏的想法，基于双方合作，为整合资源，开拓市场，双方同意进一步洽谈。
11 月 10 日双方相关人员讨论了收购方案，同意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收购，收购事项要符合上市
公司规定，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公司对参会人员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并要求参会人员做好保密工作。 12 月 6 日依据评估报告初稿，道恩股份原则上同意收益法
收购，提出最少控股青岛周氏 51%股权，派出多数董事、监事，青岛周氏要融入道恩股份管理模
式。12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收购青岛周氏塑料包装有限公
司 51%股权的议案》，由于本次收购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94%、净资产
2.93%，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在筹划收购过程中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
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筹划过程、参与人员及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
相关措施符合《证券法》和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

（二）本次增资收购的背景、原因以及交易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布局可降解产业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有计划、分步骤解决塑料污染防

治问题，推动我国可降解塑料的研发和应用。 2020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要求在 2025 年，完善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
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对不可降解塑料逐渐禁止、限制使用。 2020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九部门
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特别是完成
2020 年底阶段性目标任务作出部署，明确禁限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
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政策边界和执行要求。 为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2020 年下半年各省、市、自治区“禁塑限塑”政策都相继出台，制定了相应的禁塑令阶段
性实施计划。 2021 年 8 月 25 日， 工信部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4892
号（资源环境类 319 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指出，将推动 PBAT 生物降解塑料和 PLA 纤维等在生
活领域的应用，推广生物降解地膜在新疆、甘肃、湖北、云南等地区示范应用，将会同有关部门
进一步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替代产品，推动一次性塑料制品源头减量。 2021 年
9 月，为推动落实“双碳”目标，国家工信部制定的《“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通过专家论
证，塑料污染治理是“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治理塑料污染，工信部将鼓励
发展高端可降解材料。 在技术创新、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加强政策引导，推动生物降解塑料企业
开展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品应用。

全球范围的“禁塑令”将推动可降解塑料逐步替换传统的不可降解塑料，可降解塑料的需
求会不断提升。我国可降解塑料仍处于行业导入期， 禁塑政策是行业发展的动力和契机，产能
建设和产品市场投放速度将决定未来企业产品盈利能力的高低， 尽早布局产业和扩大产能有
助于企业抓住可降解塑料产业市场先机。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看好可降解产业发展，

布局了“PBAT 合成 +PBAT 改性 +PBAT 制品”的产业链，促进了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公司未
来长期发展。

2．6 万吨 PBAT 投产在即，急需消化产能
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 12 万吨 / 年全生物降解塑料 PBAT 项目（一期 6

万吨）项目已建成，目前已具备投产条件，为扩宽产业链，消化投产产能，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公
司通过绑定下游客户、兼并收购模式锁定潜在的下游客户，为即将投产的 PBAT 项目做好消化
产能的各项准备工作。

3．收购青岛周氏，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与青岛周氏在主营业务、地理区位、目标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协同性，有

很好的产业上下游互补性，双方看好可降解产业，基于双方在合作中对各自优势的认可，收购
青岛周氏，可发挥协同效应，整合各自资源，快速抢占市场，实现 1+1＞2 的整合目标。

综上，公司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布局可降解产业，募投建设项目 6 万吨 PBAT 投产在即，急
需消化产能，公司从企业发展考虑增资收购青岛周氏，可发挥协同效应，快速抢占市场，实现
1+1＞2 的整合目标，收购青岛周氏对公司可降解产业发展具有必要性，符合公司的长期的发
展战略，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五、并表对 2022 年及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
（一）并表对 2022 年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青岛百利佳签署《投资协议》，约定以现金 6,124 万元增资青岛

周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 企业合并》应用指南第二条，合并日或购买日的确定，企业

应当在合并日或购买日确认因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负债。 按照本准则第五条和第十条规定，
合并日或购买日是指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 即被合
并方或被购买方的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转移给合并方或购买方的日期。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一）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四）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

支付剩余款项。
（五）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

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截止 12 月底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不满足上述控制权转移的条件，尚未形成实质性控制，

青岛周氏未纳入 2022 年并表范围。
（二）并表对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
青岛周氏未来五年（2023 年 -2027 年）的营业收入与利润情况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营业收入 17,242.67 19,463.15 20,585.80 21,708.44 23,922.72
利润总额 723.23 842.12 927.42 1,019.34 1,176.66
净利润 692.76 808.82 885.52 966.65 1,110.87

青岛周氏纳入并表范围后，预计每年会在上述预测数据内产生内部抵消营业收入约 5,000
万元 -7,000 万元，对上述预测数据中的利润总额影响相对较小，对公司各项财务指标将产生
积极正面影响。

问题二：说明青岛周氏 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值的原因，以及 2020 年以来营业收入
逐年增长的情况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青岛周氏 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值的原因
（一）青岛周氏近两年净利润变化情况
2021 年 1-9 月、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利润表项目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增减变动情况

营业收入 12,228.28 10,138.01 2,090.27
营业成本 11,403.14 8,338.27 3,064.87
营业毛利 825.14 1,799.74 -974.60
毛利率 6.75% 17.75% -11%
税金及附加 22.15 1.45 20.70
销售费用 285.85 227.53 58.32
管理费用 273.78 260.11 13.67
研发费用 322.46 425.04 -102.58
财务费用 95.25 33.96 61.29
营业利润 -174.35 851.65 -1,026.00
营业外收入 100.08 98.99 1.09
营业外支出 2.87 7.08 -4.21
利润总额 -77.14 943.56 -1,020.70
净利润 -77.14 943.56 -1,020.70

（二）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占比营业收入情况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34% 2.24%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24% 2.57%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64% 4.19%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7.21% 9.00%

（三）毛利率下降是 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
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2,228.28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0.62%,2022 年 1-9 月销售费

用、 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21%， 较去年同期下降 1.79 个百分点，
2022 年 1-9 月综合毛利率 6.75%，较去年同期下降 11 个百分点。

综上，综合毛利率下降是 2022 年 1-9 月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
（四）综合毛利率分析
产品销售成本毛利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额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额 毛利率

可降解 4,901.80 4,218.15 683.65 13.95% 3,139.38 2,330.67 808.71 25.76%
PE 7,164.56 6,948.31 216.25 3.02% 3,372.14 3,036.87 335.27 9.94%
防 疫 薄
膜制品 - - - - 2,956.04 2,307.37 648.67 21.94%

其他 161.92 236.68 -74.76 -46.17% 670.45 663.36 7.09 1.06%
合计 12,228.28 11,403.14 825.14 6.75% 10,138.01 8,338.27 1,799.74 17.75%

2022 年 1-9 月可降解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0.09%，平均毛利率 13.95%，较去年同
期（25.76%）下降 11.81%；PE 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8.59%，平均毛利率 3.02%，较 2021
年（9.94%）下降 6.92 个百分点。

2021 年北京某客户采购防疫薄膜制品作为防疫物资出口欧洲，销售收入 2,956.04 万元，销
售成本 2,307.37 万元，因疫情原因售价较高，销售毛利 648.67 万元，毛利率达 21.94%。

项目
2022 年 1-9 月（元 /吨） 2021 年 1-9 月（元 /吨）

平均单位售价 售价
变幅

平均单位生产
成本

成本
变幅 平均单位售价 平 均 单 位 生 产 成

本

可降解 22,926.71 -7.47% 19,034.01 2.42% 24,778.76 18,584.07
PE 11,299.14 -8.80% 11,478.43 -0.30% 12,389.38 11,512.57

产品单位售价及单位成本变动表
2022 年 1-9 月， 可降解类产品平均销售单价为 22,926.71 元 / 吨， 较去年同期变幅为 -7.

47%。 同期可降解产品平均单位生产成本为 19,034.01 元 / 吨，较去年同期变幅为 2.42%。 2022
年 1-9 月，PE 类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为 11,299.14 元 / 吨，较 2021 年同期变幅为 -8.8%。 产品
单位售价下降是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2022 年 1-9 月，疫情导致降解塑料制品下游的奶茶、电商、外卖等行业陷入经营困境，对
可降解包装袋的需求下降。 为了稳定存量客户，并在整体经济形势较差的情况下继续开拓新客
户， 公司主动下调了产品售价， 可降解包装袋、PE 包装袋的销售单价较 2021 年 1-9 月下降
7.47%和 8.8%。

随着疫情政策调整，对公司毛利率有不利影响的因素均不同程度消除，且前期公司主动降
价的销售策略亦取得明显效果，增量客户订单以及高毛利率订单都不同程度增加，因此，2022
年四季度公司经营状况较前三季度已有所改善，向好发展的趋势明显。

(五)毛利率下降的应对措施
1．抢抓“限塑禁塑”政策落地实施的机遇，持续开发可降解类应用市场，提升高毛利率可

降解类产品营收比重。
2．随着国外认证资质的取得，加大国外市场开发，提高出口业务营收比重。
3．聚焦中高端市场，开拓中高端客户，加大新产品新材料应用开发，通过打造差异化特色

产品，不断优化客户结构、订单结构、产品结构，增强盈利能力。
4．持续推进降本增效，通过工艺优化、设备改造、质量提升等工作，有效提升产能降低成

本，提高毛利水平。
5．未来增资款项到账后，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满足市场需求；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

财务费用；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品，更好的满足客户需要。
随着毛利下降应对措施执行和国内疫情防控政策优化，2022 年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249.21 万元，达到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总和的 42.93%，收入实现较大增长。 四季度平均毛利率
14.24%，较前三季度平均值 6.75%有较大增长。

二、2020 年以来营业收入逐年增长的情况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降低的原
因及合理性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年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因素主要有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项目，具体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金额 变动幅度 金额 变动幅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853.71 1,295.25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893.19 121.76% 1,702.43 31.44%
2022 年 12 月 31 日 4,108.84 117.03% 3,151.43 85.11%

青岛周氏为了保持并增加市场占有率，采取灵活的销售信用政策，对部分信誉度较好或规
模较大的企业放宽账期，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市场占有率 ,部分核心客户收款周期适当延
长为三个月左右。 除部分原材料采购需要现款提货外，供应商付款周期多为一个月左右，收款
付款的时间差异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降低的重要因素， 截止 2022 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4,108.84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长 2,215.65 万元；应付账款余额 3,151.43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长
1,449 万元。

综上， 现金流量净额逐年降低是企业规模扩大和疫情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由于疫情影
响，青岛周氏部分核心客户收款账款适度延长，但总体销售信用政策并未放宽。 随着国内疫情
防控政策的优化，影响因素将逐步改善。 现金流量净额逐年降低是合理可控的。

（二）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措施
1．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建立控制不良应收账款的制度保证体系，多措并举提高应收账款

周转率；
2．增加原料物料采购议价能力，力争应付账款的付款账期与应收账款的回款周期基本保

持匹配；
3．扩大销售加快存货周转，提高存货周转率。
问题三：结合相关不利情形是否已消除，说明在青岛周氏 2022 年前三季度亏损的情况下，

评估预测认为 2022 年第四季度及以后年度青岛周氏将实现盈利的合理性；详细说明《资产评
估报告》中贝塔系数、特别风险调整系数的计算过程，以及在 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和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的情况下仍采取增值率更高的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
性。 请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相关不利情形是否已消除，说明在青岛周氏 2022 年前三季度亏损的情况下，评估

预测认为 2022 年第四季度及以后年度青岛周氏将实现盈利的合理性
（一）2022 年第四季度已实现盈利
因上游原材料价格在第四季度逐渐回落，同时青岛周氏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采购，保持产

品价格策略的灵活性和库存弹性，第四季度的财务报表显示，四季度已经扭亏为盈。
（二）后续年度逐步扩大盈利能力更强的可降解包装产品
现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加强环境治理， 生物降解类包装制品逐步替代普通塑料制品是大势

所趋，国外发达经济体已走在前列；我国在 2020 年度分别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的治
理意见》、《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各级政府禁塑料令陆续出台，生物降解类
包装制品将迎来发展契机。 青岛周氏是行业内最早切入生物降解领域的厂家之一，目前技术水
平、产品开发、设备产能均处在行业前列。 青岛周氏有关生物降解类制品的各类国内外认证已
全部完成，相关专利也已完成认证、备案，为后续国内外市场拓展、客户开发、订单增量打下了
坚实基础。为适应业务转型新形势，青岛周氏加强了销售团队建设，引进了多名国际贸易、营销
类人才，业务力量得到极大强化，后续公司将逐步扩大盈利能力更强的可降解包装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

二、详细说明《资产评估报告》中贝塔系数的计算过程
以同花顺 iFinD 金融数据终端企业所在行业沪深上市公司股票为基础，考虑被估值企业与

可比公司在业务类型、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可比
性，选择适当的可比公司，以上证综指为标的指数，经查询同花顺 iFinD 金融数据终端，以截至
估值基准日的市场价格进行测算，计算周期为估值基准日前 250 周，得到可比公司股票预期无
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估计 βu，按照企业自身资本结构进行计算，得到被估值单位权益资本的
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βe。

（一） 可比公司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
代码 002014.SZ 002787.SZ 000659.SZ 002228.SZ 002701.SZ 300234.SZ
简称 永新股份 华源控股 珠海中富 合兴包装 奥瑞金 开尔新材

标的指数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计算周期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原始 Beta 0.7868 1.1381 0.757 0.8857 0.6286 1.0292
调整 Beta 0.8571 1.0925 0.8372 0.9234 0.7511 1.0196
剔 除 杠 杆 原 始
Beta 0.7648 0.815 0.6197 0.6573 0.4786 1.0105

剔 除 杠 杆 调 整
Beta 0.8424 0.8761 0.7452 0.7704 0.6506 1.007

观察值点数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以上得到可比公司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 βu 为 0.8153。
（二）被估值单位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βe

根据 得到被估值单位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βe 为 1.0626。
三、特别风险调整系数的计算过程
在确定折现率时需考虑估值对象与上市公司在公司规模、企业发展阶段、核心竞争力、对

大客户和关键供应商的依赖、企业融资能力及融资成本、盈利预测的稳健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确定特定风险系数。 在估值过程中，估值专业人员对企业与可比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分析，得
出特性风险系数 ε=3%。 具体过程见下表：

风险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权重% 调整系数%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小与可比公司差异较大 4 10 0.4

企业发展阶段 企业业务较可比公司成熟 ，处于成熟期 3 20 0.6

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 研发能力较强 ，业
务发展具有较强的自主能力 ，核心竞争力一
般

3 20 0.6

企业对上下游的依赖
程度 企业客户集中度相对高，对客户较依赖 3 10 0.3

企业融资能力及融资
成本

企业融资能力较强 ，除可从关联方取得资金
支持外，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较低 2 10 0.2

盈利预测的稳健程度 盈利预测相对稳健 ，未来年度增长率与行业
水平及行业周期相关 3 20 0.6

其他因素 盈利预测的支撑材料较为充分 ，可实现性程
度较高 3 10 0.3

合 计 100 3.0

四、在 2022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的情况下，仍采取
增值率更高的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

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其收
益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一）青岛周氏始终坚持科学管理，先后通过了 ISO 三体系认证、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欧盟 CE 标准认证、 欧盟 TUV 全生物降解堆肥认证、BRC 全球食品包装标准认证、BSCI 社会
责任认证、FDA� 美国食药监局注册认证、GRS 全球再生资源认证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并
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顺利入围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团外卖联合发起、中国塑协降解塑料
专委会承办的首批“降解塑料外卖包装推荐名录”，成为山东首家及唯一一家入围该项目的企
业。同年 12 月，受邀成为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委会理事会员单位。该部分认证和资质作为表内
和表外无法识别的资产，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予以体现，而在整体的收益法中，该部分资产资
质是构成企业持续经营并盈利的重要因素，从收益法的角度来看，能够更加完整地体现上述表
外因素的影响。

（二）从投资的角度，投资者更看重的是企业的获利能力。 青岛周氏通过长期发展形成了良
好的品牌声誉以及稳固的行业地位，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和较高的产品生产能力，为青岛周氏
提供稳定收入来源，并有利于持续拓展新客户，扩大销售规模。

通过以上分析，收益法可以全面客观地体现企业整体价值，选用收益法估值结果作为本次
青岛周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参考依据。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估值人员认为：
上市公司结合标的公司四季度经营情况、市场竞争情况、供货合同获取的可持续性，对本

次估值相关的现金流预测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说明， 对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进行了分析及说
明；对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补充说明。 相关披露及分析具有合理性。

问题四： 结合 2020 年至 2022 年前三季度 PE 包装袋和可降解包装袋产品在青岛周氏营业
收入中的占比，说明评估预测认为 PE 包装袋产品营业收入在以后年度逐年降低、可降解包装
袋产品营业收入在以后年度逐年增加的合理性，相关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是否可持续；同时说
明在评估预测认为永续期每年发生研发费用 738.09 万元的情况下， 每年资产更新支出仅为
180.04 万元且资本性支出为 0 的合理性。 请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营业收入结构及变动趋势的说明
（一）环境保护及产业政策需求
塑料自问世以来，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包装行业和一次性制品行业，给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其巨大的使用量和废弃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
染 --“白色污染”，包括河流污染、农田地膜污染以及海洋塑料污染。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
台“禁塑”的相关法规措施，治理“白色污染”、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可降解材料产业也驶上了高
速发展的快车道。 根据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今年年底前，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将禁止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
县城建成区商店、药店、餐饮、快递等场所使用。 受此影响，各类塑料包装制品逐步实现可降解
类替代是发展趋势，将打开广阔的市场空间。 青岛周氏在生物降解类技术、产品开发、生产、销
售走在行业前列，产销量逐年提高。

（二）全球可降解塑料的市场空间
目前，全球可降解材料的产能约 150 万吨左右，我国现在产能约 80 万吨，已经占到一半以

上。 全球每年用掉的塑料袋多达 5 万亿个。 2020 年全球塑料产量将近 4 亿吨，生物可降解塑料
全球产量仅为 122.7 万吨，占塑料总量仅为 0.3%。 招商证券认为，根据预测，截至 2022 年底，
可降解塑料新增需求量有望达到 227 万吨。 到 2025 年， 可降解塑料新增需求有望超过 400 万
吨，未来空间十分广阔。 Grand� View�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塑料包装市场规
模 541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我国塑料包装市场规模将达到 698 亿美元。 按照可降解塑料替
换率为 30%计算，预计 2025 年，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约为 209 亿美元。

（三）自 2020 年至 2022 年 9 月，标的公司可降解收入占比逐渐增加，具体如下：

产品类型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收入（万元） 收入占比（%） 收入（万元） 收入占比（%） 收入（万元） 收入占比（%）

可降解 4,901.80 40.09% 4,279.09 27.46% 810.78 9.60%

PE 7,164.56 58.59% 10,495.70 67.35% 7,470.46 88.49%

其他 161.92 1.32% 809.22 5.19% 161.49 1.91%

合计 12,228.28 100.00% 15,584.01 100.00% 8,442.73 100.00%

备注：2021 年度防疫薄膜制品收入已归类到 PE 产品收入。
同时 2022 年，青岛周氏有关生物降解类制品的各类国内外认证已全部完成，相关专利也已

完成申请、授予，为后续国内外市场拓展、客户开发、订单增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资产更新及资本性支出的合理性
（一）研发费用支出是为了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青岛周氏现有产品以塑料软包装制品和降解材料制品为主， 品类繁多， 基于基础改性塑

料、降解塑料、配方比例和生产工艺的不同，产品呈现多样化的材料性能，其生产、加工具有定
制化的特点。公司的研发活动以对不同牌号产品的性能、颜色、厚薄、耐候性等重要和关键指标
进行优化升级和创新开发为主，研发费用支出主要包括材料支出、人工费用等。 由于公司生产
设备均具有通用性，且公司前期已在生产设备购置方面上进行了较充足的投入，相关设备可以
满足公司在产品升级以及产品规模化生产的需求。 因此，公司无需再另行购置设备。

（二）现有资产可支撑实现预测期收入规模
资本性支出是企业因经营规模扩大所需的必要支出， 青岛周氏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更

新购置了部分主要生产设备，并基于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预测未来期间收入，未来无扩建产能
计划，因此资本性支出为零。 按照收益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在维持现有资产规模和资产状况的
前提下，结合企业历史年度资产更新和折旧回收情况，已预计未来资产更新改造支出。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估值人员认为：
上市公司结合标的公司所在行业的产业政策、 产品市场空间以及标的公司在可降解塑料

袋领域的布局情况，对产品营业收入在以后年度逐年增加的合理性、相关营业收入变动趋势可
持续性进行了说明； 对永续期研发费用的内容及用途及与资产更新和资本性支出的对应关系
进行了说明。 相关披露及分析具有合理性。

问题五：结合青岛周氏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说明其 2020 年以来所得税费用为 0 的原因及
合理性，并结合相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无形资产摊销等情况，说明青岛周氏各项税收缴纳是
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回复】
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

（财税[2018]76 号）的规定，高新技术企业以前年度亏损的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10 年。
2019 年青岛周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20 年以来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应纳所

得额在调减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应纳税所得额为 0 是合理的。
青岛周氏各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账载利润

调整项

应纳税所得额 弥补以前
年度亏损

申 报 应 纳
税所得额研发费

加计扣除
其他纳税
调整项目

2019 年之前 -2,379,185.19

2019 年 -26,039.97 -1,576,094.28 105,206.33 -1,496,927.92 0

2020 年 1,118,555.74 -2,601,701.18 13,176.00 -1,469,969.44 0

2021 年 10,229,571.35 -6,733,987.25 68,590.21 3,564,174.31 3,564,174.31 0

2022 年 1-9 月 -771,335.67 0

合计 -10,911,782.71 186,972.54 -1,781,908.24 3,564,174.31 0

近三年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分别为：2019 年 1,576,094.28 元，2020 年 2,601,701.18 元，2021
年为 6,733,987.25 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青岛周氏账面无形资产金额为 0，未发生无形资产摊销。
根据税务机关无欠税证明（青城棘税无欠税证 (2023）1 号），截止 2023 年 1 月 3 日，青岛周

氏未发现有欠税情形。
根据天眼查《专业版企业信用报告》，截止 2023 年 1 月 6 日，青岛周氏不存在税收违法信

息。
综上，青岛周氏所得税费合理，亦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问题六：列表说明青岛周氏历次股权变动的交易对价，与本次交易的估值是否存在较大差

异（如适用）。

【回复】
一、青岛周氏历次股权变动的交易对价
青岛周氏历次股权变动的交易情况如下：

股权转让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出资额（万元） 转让价格

2019.12 王玉萍 周锐 183.33 1 元/出资份额

2020.01 周锐 本原德美注 1 550.00 1 元/出资份额

2020.05 本原德美 周锐 5.50 1 元/出资份额

2020.11 本原德美 周锐 544.50 1 元/出资份额

2021.11 周锐 青岛百利佳 490.00 1 元/出资份额

2021.12 周锐 青岛百利佳 510.00 1 元/出资份额

增资

时间 增资方 增资金额（万元 ） 增资价格

2017.01
周锐 266.67 1 元/出资份额

王玉萍 133.33 1 元/出资份额

2020.11 周锐 450.00 1 元/出资份额

2023 道恩股份（未完成） 6,124.00 注 2 5.88 元/出资份额

注 1：本原德美全称为北京本原德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原德美”）
注 2： 道恩股份本次对青岛周氏的增资金额为 6,124.00 万元， 其中认缴注册资本金

1,040.82 万元，溢价 5,083.1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二、青岛周氏历次股权变动的交易对价及合理性
（一）历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及合理性
青岛周氏历次股权转让均发生在实际控制人周锐与其关联方之间。 具体如下：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关联关系

2019.12 王玉萍 周锐 周锐与王玉萍为夫妻关系

2020.01 周锐 本原德美
周锐 、岳炜 、张畅 、汪灿分别持有本原德美 51%、25%、15%、
9%的股权2020.05 本原德美 周锐

2020.11 本原德美 周锐

2021.11 周锐 青岛百利佳
周锐、王玉萍分别持有青岛百利佳 90%、10%的股权

2021.12 周锐 青岛百利佳

1．发生在周锐、王玉萍、青岛百利佳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实际控制人周锐为了实现对青岛
周氏更好管理，进行的内部股权结构优化调整，其转让价格确定为 1 元 / 出资份额，具有合理
性。

2．2020 年 1 月周锐向本原德美转让其持有的青岛周氏出资份额， 以及 2020 年 5 月、2020
年 11 月本原德美将持有的青岛周氏 5.50 万元、544.50 万元出资份额分别转回给周锐的定价均
为 1 元 / 出资份额。 具体情况如下：

（1）2020 年 1 月周锐向本原德美转让青岛周氏出资份额 550 万元
2020 年之前，青岛周氏主要从事 PE 包装袋生产销售业务，由于自身资金实力有限，市场竞

争激烈，产品毛利率较低，业务规模较小等原因，经营状况不佳。 因此，周锐与岳炜、张畅、汪灿
等人协商，整合青岛周氏的生产资源和岳炜、张畅、汪灿等人在垃圾分类业务领域的人脉和市
场资源，开拓青岛周氏在垃圾分类细分领域的 PE 垃圾袋生产和销售业务，希望以此摆脱企业
经营困境，实现更好发展。 经过前期协商，周锐与岳炜、张畅、汪灿等四名自然人于 2019 年 12
月发起设立了由周锐持股 51%，岳炜、张畅、汪灿参股的本原德美。 本原德美设立后，周锐将其
持有的青岛周氏全部出资额 550 万元以 1 元 / 出资份额的价格转让给本原德美。 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青岛周氏的股东从周锐变更为本原德美。 周锐作为本原德美控股股东，仍是青岛周
氏的实际控制人。

（2）2020 年 5 月本原德美向周锐转让青岛周氏出资份额 5.50 万元
2020 年 1 月股权转让完成后， 青岛周氏变更为由本原德美 100%持股的法人独资企业。 为

优化股东结构，经周锐与岳炜、张畅、汪灿协商，本原德美将青岛周氏 5.50 万元的出资额以 1
元 / 出资份额的价格转回给周锐。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青岛周氏从法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本原
德美持股 99%，周锐持股 1%的有限责任公司。

（3）2020 年 11 月本原德美向周锐转让青岛周氏出资份额 544.50 万元
自 2020 年初起，本原德美按既定规划着手拓展青岛周氏在垃圾分类细分领域的 PE 垃圾袋

生产和销售业务。 但截至 2020 年 11 月，相关业务拓展效果较差，未对青岛周氏经营业绩形成
贡献。其次，2020 年 1 月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关于扎实
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禁限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次性塑
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政策边界和执行要求，并明确鼓励生物降解塑料在包装塑料（塑料
袋、餐盒、地膜、快递包装等）领域的推广应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禁塑
令阶段性实施计划。在国家“禁塑令”，以及鼓励、支持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政策的驱动下，
我国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产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 青岛周氏作为塑料包装制品、一次性使用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早在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发布之前就已开展了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技术
研发活动，并掌握下游外卖平台、奶茶连锁品牌、大型商超、电商物流等行业的优质客户资源，
在设备产能、 人员和技术储备、 客户资源方面都具备向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行业转型的充分条
件。因此，在 PE 垃圾袋业务拓展不利，以及青岛周氏确定向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行业转型的背景
下，周锐与岳炜、张畅、汪灿协商形成共识，不再通过青岛周氏开展 PE 垃圾袋业务。 因此，周锐
于 2020 年 7 月将持有的本原德美 5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岳炜、张畅、汪灿三人；2020 年 11 月，
本原德美将持有的青岛周氏 544.50 万元出资额按照 2020 年 1 月的受让价格（1 元 / 出资份额）
转回给周锐。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周锐持有青岛周氏 100%股权。

（4）2020 年，周锐与本原德美之间股权转让并转回的定价合理性
周锐与岳炜、张畅、汪灿以青岛周氏为业务平台，开拓垃圾分类细分领域的 PE 垃圾袋生产

和销售业务。 因此，4 名自然人设立了本原德美， 并以周锐向本原德美全额转让其持有的青岛
周氏出资额的方式， 使之成为青岛周氏的控股股东； 又通过对本原德美的股权划分配实现周
锐、岳炜、张畅、汪灿的权益安排。 青岛周氏本次股权变更的基础是周锐以青岛周氏机器设备、
人员和技术储备，与岳炜、张畅、汪灿等人在垃圾分类领域的人脉和市场资源的整合，目的是使
青岛周氏摆脱经营困境，拓展新业务。 基于青岛周氏当时的经营状况，以及岳炜、张畅、汪灿为
开展 PE 垃圾袋业务将匹配的资源，周锐以 1 元 / 出资份额的价格将青岛周氏出资额转让给由
其控股的本原德美符合商业逻辑，定价具有合理性。

2020 年 5 月本原德美将 5.50 万元出资额转回给周锐，是为了优化股权结构，鉴于转让的出
资额很小，按 1 元 / 出资份额的原价转回具有合理性。

2020 年 11 月本原德美将 544.50 万元出资额转回给周锐，是因为各方一致认为以青岛周氏
为平台继续开展 PE 垃圾袋业务难度较大，且周锐已确定青岛周氏向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业务
转型，岳炜、张畅、汪灿无意继续参与青岛周氏的业务活动，本原德美继续控股青岛周氏已无实
际意义，而进行的股权结构调整。 由于周锐与本原德美之间的青岛周氏出资额转让与转回的时
间间隔仅 10 个月，且 PE 垃圾袋业务未实际开展，对青岛周氏经营业绩没有贡献，经周锐、岳
炜、张畅、汪灿协商一致，本次出资额转回价格与年初的转让价格保持一致，仍为 1 元 / 出资份
额，符合商业逻辑，具有合理性。

（二）历次增资的定价及合理性
青岛周氏曾在 2017 年 1 月和 2020 年 11 月进行增资。 两次增资都是在周锐持有或控制青

岛周氏 100%权益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两次增资均定价 1 元 / 出资份额具有合理性。
三、道恩股份增资青岛周氏的估值依据，以及与历次股权变动交易对价存在一定差异的合

理性
如上文所述，青岛周氏过往的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都按 1 元 / 出资份额的价格实施具有合

理性。
道恩股份增资青岛周氏是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青岛）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青咨字 [2022]

第 1-007 号”《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青岛周氏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股权所涉
及的青岛周氏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估值报告》采用收益法确定的 5,884.00
万元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 5.88 元 / 出资份额。 本次增资对青岛周氏的估值，
与其历次股权变动交易对价存在一定差异，但仍具有合理性：

（一）青岛周氏历史上的股权转让主体与增资主体为实际控制人周锐及其妻子、及其控制
的全资公司或控股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股权变更。 道恩股份本次对青岛周氏实施非同一控制
的增资收购，交易主体类型、交易性质，以及交易目的与以往股权变动都不同。

（二）本原德美与周锐的股权转让发生在 2020 年 11 月，距今已超过两年。期间内，青岛周氏
基本面和经营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包括但不限于：

1．青岛周氏 2020 年之前主营业务为传统非降解 PE 塑料袋生产销售，尚未转型全生物降
解塑料制品生产销售，2020 年青岛周氏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别为 8,442.73 万元和 111.75 万元；
2021 年，青岛周氏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业务取得突破，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达到 15,584.01 万
元、1,022.80 万元。 虽然由于疫情停工、公司主动实施下调产品售价的销售策略等原因，青岛周
氏 2022 年净利润降至 51.90 万元， 但其营业收入仍达到 17,477.49 万元， 较 2021 年小幅增长。
结合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行业发展前景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分析， 未来五年青岛周氏经营业
绩会较 2022 年明显改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同步增长。

2．自 2020 年转型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业务以来，青岛周氏在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领域专
利申请、资质认证、客户拓展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已形成在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生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具体如下：
项目 2020 年末 2022 年末

专利技术 16 项 34 项

认证资质

国际认证 国际认证

OK COMPOST HOME 欧 盟 家 庭 堆 肥 认 证
（2019.5）

OK COMPOST HOME 欧 盟 家 庭 堆 肥 认 证
（2019.5）

OK COMPOST INDUSTRIAL 欧盟工 业堆肥 认证
（2019.5）

OK COMPOST INDUSTRIAL 欧盟工业堆肥认证
（2019.5）

BRC 全球食品包装标准认证（2022.7）

BSCI 社会责任认证 （2022.8）

BPI 美国生物降解认证 （2022.5）

FDA 美国食药监局注册认证（2021.3）

GRS 全球再生资源认证 （2022.5）

CE 欧盟全生物降解认证（2022.5）

SEEDLING 欧盟果蔬袋幼苗认证（2022.5）

SEEDLING 欧盟购物袋幼苗认证（2022.5）

SEEDLING 欧盟垃圾袋幼苗认证（2022.5）
国内认证 国内认证

质量、环保、职健管理体系认证（2020.8）

质量、环保、职健管理体系认证（2020.8）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食品包装 ）（2021）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非食品包装）（2021）

企业资格

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2019） 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2019）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理
事会员单位（2022.12）

青岛市专精特新企业（2021）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
理事会员单位（2022.12）

客户资源 大创中国 、永旺 、利群 、家佳源 、丽达 、海信广场 、
711 中国 、振华超市、首都航空

日本：阪和、大创 、伊藤忠、永旺
美国：沃尔玛、711
中国 ：美团 、京东 、海信 、伊利 、蜜雪冰城 、沪上
阿姨 、阿水 、罗森 、利群 、永旺零售 、华润万家 、
唐久便利、便利蜂、沁园、超市发、首航 、友客等

（三）发展全生物降解产业链业务，是道恩股份响应国家环保政策，把握产业发展新机遇，
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的战略规划。 我国可降解塑料正处于行业导入期，禁塑政策是行
业发展的动力和契机，产能建设和产品市场投放速度将决定未来企业产品盈利能力的高低，尽
早布局产业和扩大产能有助于企业抓住可降解塑料市场先机。

2021 年 4 月， 道恩股份设立了从事全生物降解塑料 PBAT 生产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道
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后续实施了“12 万吨 / 年全生物降解塑料 PBAT 项目（一期）”，该项目现
已完成土建和设备安装，具备试生产条件；还与青岛百利佳合资设立了从事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生产业务的控股子公司道恩周氏。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道恩周氏又出资设立了全资子
公司道恩周氏（青岛）复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和道恩周氏（青岛）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至此，道
恩股份已在组织架构上和资源配置方面初步完成“PBAT 合成 +PBAT 改性 +PBAT 制品”的全
生物降解塑料上下游产业链布局。 但由于行业进入时间较短，道恩股份尚未完成全生物降解塑
料制品业务的全品类资质认证，尚需通过相关客户的产品质量准入审查，更需大力拓展下游优
质客户。 这些短板制约了道恩股份快速消化 PBAT 产能（6 万吨），以及大规模开展全生物降解
塑料 PBAT 制品生产和销售业务。

青岛周氏作为胶东地区规模较大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拥有较大的制品产能
规模，已取得品类较全的国际、国内资质认证，拥有一批知名度高的优质客户，能有效弥补道恩
股份产业发展短板，两者在主营业务、地理区位、目标市场等方面有高度相关性和协同性。 因
此，道恩股份增资控股青岛周氏，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结合，以及资金、技术、市场的整合。

综上所述，2020 年后青岛周氏所属的细分行业已从市场竞争激烈的非降解塑料制品行业
转换为国家鼓励支持，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行业；通过前期积累及近两
年的发展，青岛周氏在业务规模方面已明显扩大，在人员技术储备、认证资质、优质客户资源方
面已形成核心竞争力。 道恩股份与青岛周氏优势互补，增资控股青岛周氏对道恩股份快速布局
和发展全生物降解塑料全产业链业务，形成核心竞争力，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先机意义
重大。 因此，道恩股份以收益法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对青岛周氏的增资价格，虽和青岛周氏过
往历次股权变更交易定价有一定差异，但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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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9 日的

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9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9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27 号东鹏总部大厦 19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952,101,391 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2919%（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不享有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56,981,158
股）。

其中，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45,801,878 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04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6,299,5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77%；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4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118,367,102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30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了本

议案的表决。 具体如下：

关联股东名称 存在的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回避表决情况

宁波利坚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
伙 ）

关联股东为东鹏控股实际控制人何新明
控制的企业 350,379,778 回避表决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
限公司

关联股东为东鹏控股实际控制人何新明
控制的公司 162,000,000 回避表决

广东裕和商贸有限
公司

关联股东为东鹏控股实际控制人何新明
控制的公司 18,000,000 回避表决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关联股东的实际控制人陈昆列担任部分
关联方的董事 135,482,100 回避表决

宁波东智瑞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陈昆列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55,135,500 回避表决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陈昆列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35,436,800 回避表决

宁波裕芝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
伙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包建永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32,831,000 回避表决

青岛睿盈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
伙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陈昆列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23,800,000 回避表决

宁波东粤鹏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陈昆列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12,710,700 回避表决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东联鑫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陈昆列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8,000,000 回避表决

宁波普晖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关联股东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包建永担任部分关
联方的董事

7,956,300 回避表决

同意 110,334,21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
反对 3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0 股 ,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553,6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37%；反对 3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6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952,066,39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

反对 3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0 股 ,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18,332,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4%；反对 3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雅倩、胡一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日


